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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水权理论 加强资源的权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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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初始水权获得和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水资源权属管理中亟待解决

的一个重要问题。水权与水市场理论提出后，浙江省东阳—义乌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水权转

让的探索。但是，笔者认为，进入水权市场进行水权交易是必须在获得水权后才可能有的

行为，应加强水权源头管理的研究。本文仅对初始水权分配和权属管理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水资源权属的层次划分 

水资源权属管理主要要抓好５个层次、６个环节、１４个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要抓好

６个环节的问题： 

在第一个环节，应注重考虑国家作为所有者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让度使用权，与使用

者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国家又必须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水资源安全，保证水资

源使用权的期权与现权的优化配置。 

在第二个环节，应首先保证自然界对水资源的使用权，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进化与发

展。 

在第三个环节，应保证自然生物的基本需水量，保证江河湖库以及地下水的合理流量

或水量，维护水圈的良性循环。 

在第四个环节，应优先分配生活的必需水权。 

在第五个环节，应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大力发展节水型农业、节水型工业和节水

型其他产业，提高水权配置效率。 

在第六个环节，应提倡建立节水型家庭、节水型社区和节水型城镇，提高水权利用效

率。 

二、我国水资源权属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１．水权管理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１９９３年《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国务院１９９３第１

１９号令）的发布实施，是我国水权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取水权管理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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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化轨道。通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的无序开采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促进了计

划用水、节约用水和水资源保护，优化了水资源配置，加强了水资源统一管理。目前全国

６６８座城市中，已有６１９座城市不同程度地纠正了水资源城乡分割管理的局面，明确

了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取水许可证审批、发证、年审工作广

泛开展。 

但是，目前水权管理和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主要表现为：（１）现行《水

法》确立的“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以及现行

《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利于地表与地下、城市与乡村的水资源优化配置。（２）水资源

宏观调控机制尚不健全，流域内按行政区域分割管理问题突出，流域管理缺乏力度和必要

的手段，取水许可制度的水行政主管职能需要进一步加强。（３）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制度

不够完善，计划用水管理、节约用水、取水许可证年度审验、水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维护

等方面的工作有待加强。（４）取水权属及其水资源使用权的有关规定不全面，不利于有

效保护各方利益和利用市场机制优化水资源配置。（５）长期以来，在取水总量控制的指

导思想上，为保证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用水，常常难以保证生态用水和环境用水，致使许

多地方水源枯竭，污染严重，生态系统破坏。 

２．水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流域管理机构的水权管理权威需要进一步树立 

１９９８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三定”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水利部统一管理水资源（含空

中水、地表水、地下水），原地矿部承担的地下水行政管理职能以及原建设部承担的城市

规划区地下水资源的管理保护职能交给水利部承担，取水许可证由水利部实施统一管理，

不再授权其他部门颁发。应进一步理顺水资源权属管理体制，加强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和

水资源保护，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靠、安全、清洁的水

源保障，为改善生态与环境提供法规保障。 

另外，在现有的水权管理视野之外，还应当对海洋水（地表水）、大气水（空中水）

等潜在的或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的水资源的水权问题予以适当的关注。 

３．水权分配的“双轨制”亟待改革 

水权的初始分配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般是无偿的，即使到如今这个问题也没有

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于是，就形成如今水权分配“双轨制”的局面：一方面水权无偿或低

偿获得（如水资源费有的地方不收或收取不到位），一方面是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启动水市

场，进行水权转让交易（如浙江东阳—义乌）。 

这种水权“双轨制”相应地导致水价“双轨制”，水权水价“双轨制”问题的解决，

根本出路在于“并轨”措施的出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应建立和遵循新增

水权有偿取得的原则和已有水权合理补偿的原则，以及容量水价调节和资源水价调节的原

则，逐步实现“并轨”。 

４．全国统一的水权和水市场体系有待于建立与健全 

我国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和跨流域水量平衡的逐步实施，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考虑水

权、水价、水市场改革，逐步建立与健全全国统一的水权和水市场体系。 

三、 对于今后水资源权属管理的几点思考 

政府统一管理水资源是国际上许多水资源匮乏国家的通行惯例，为加强水资源统一管

理，一般采用区域管理与流域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同时也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我国水

资源权属管理实践和改革与发展的轨迹也是如此。 

１．流域管理体制亟待进一步改革 

我国目前在七大流域设立了流域管理机构。流域机构在过去几十年的实际工作中取得



了显著成效，在流域规划、防汛调度以及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中

央各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利益分歧仍难以协调，缺乏防

患于未然的能力和及时解决水权管理问题的能力，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流域管理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就是维护生态水权、环境水权以及保证生态用水和环境用水的合理流量，使自

然水权免受社会水权的侵害。 

２．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权属管理模式亟待进一步确立 

水资源权属管理是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必然要求，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权管

理模式是理顺各种关系，逐步实现地表水与地下水、水量与水质、城市与乡村水资源统一

管理与水权统一管理的必然结果。需要理顺水权分配顺序与水权形成顺序（水资源开发顺

序）之间的关系，保证居民生活用水，合理维护生态系统基本水量需求，统筹兼顾其他社

会用水需求。 

３．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为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逐步改善的要求，应注重

取水、用水与退水的协调，加强取水许可制度实施过程中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强化取水许

可统一管理，发挥流域机构在取水许可组织实施与监督管理中的作用，有效利用流域管理

委员会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功能；加强取水总量控制与用水定额管理，提高取用水效

率；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水资源使用权转让制度；加强计划取水、计划

用水与水资源保护，厉行节约；建立水资源条件论证制度、听证会制度、定额管理和总量

控制相结合的制度、流域水系统一管理与行政区域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取水许可组织实施与

监督管理体制、取水许可证年度审验制度等水权管理制度；适应依法行政与依法取水的要

求，细化与量化法律责任，强化取水许可行政执法。 

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权需求增长的主客观需要，应重点理顺２个关系、研究

２个问题、遵循３个原则、采取３项措施（简称２－２－３－３）： 

理顺２个关系：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关系，政府与水权、水市场之间的关

系； 

研究２个问题：国家在水资源权属管理中的角色定位问题，资源水价与环境水价的核

定与调整问题； 

遵循３个原则：已有水权合理补偿的原则，新增水权有偿取得的原则，容量水价调节

和资源水价调节的原则； 

采取３项措施：考虑经济能力、资源状况、实际需要等因素，需要采取建立水权经济

机制、完善商品水价格机制和完善取水许可制度３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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